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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區長與轄管寺廟負責人二者職務具有監督關係，詳如說明

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辦理寺廟登記須知第7點第1項及第8點規定：「申請寺

廟設立登記經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初審合於規定者，鄉

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函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複審。

」、「申請寺廟設立登記案件依第7點第1項初審不合規定

，或依第7點第2項書面審查或現場會勘不合規定者，鄉（

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或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應限期命補正

；逾期不補正者，得駁回其申請。」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

公所具有轄管寺廟申請寺廟設立登記之初審權。

二、次依同須知第9點、第14點、第18點、第23點、第24點第2

項規定，寺廟負責人須檢具應備文件報請鄉（鎮、市、區

）公所函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申請發給寺廟登記證

、辦理寺廟變動登記、申請備查管理或組織成員選舉結果

、補報信徒或執事名冊及補定組織或管理章程，上開規定

之規範意旨，亦係由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就上述事項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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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，初審合於規定者始得轉報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，如

初審不合規定，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應限期命補正，逾

期不補正者，得駁回其申請，爰鄉（鎮、市、區）公所亦

具有轄管寺廟申請發給寺廟登記證、辦理寺廟變動登記、

申請備查管理或組織成員選舉結果、補報信徒或執事名冊

及補定組織或管理章程等事項之初審權。

三、參據法務部95年7月17日法律決字第0950020819號函文，

略以：「…公務員在職務上對公、民營事業有直接監督關

係者，不得兼任其董監事職務，須無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

，始得依法兼任其董監事。所稱『職務上直接監督關係』

，係指公務員就其所任職務對該公、民營事業之業務具有

監督管理或對其案件、公文，具有審查核閱權責者即屬之

…。」區公所既具有前述事項初審權，區長對轄管寺廟案

件、公文自有審查核閱權責，爰參據上開函文意旨，區長

與寺廟負責人二者職務上具有監督關係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民政局、各縣（市）政府

副本：本部民政司 2013-10-08
09:57:40


